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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级以上市残联：
2025年全国第十二届残运会暨第九届特奥会在粤港澳三地共同举办，为更好宣传广东省残疾人事业的成效，促进我省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传递社会对残疾人群体的关注和支持，广东省残疾人联合会拟举办短视频大赛，旨在通过新媒体平台运用短视频的形式，生动传递“赛场内外同声共振、指尖屏端同心关爱”的社会氛围，进一步凝聚社会共识、汇聚各方力量，推动全社会更加关注与支持残疾人事业，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大赛主题
镜头里的光—残障自强与同行
二、时间安排
启动时间：2025年11月13日
截稿时间：2026年2月28日
三、参赛要求
（一）参赛对象：本次大赛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个人、团队、企业、社会组织等均可参赛，无年龄、职业、地域限制。
（二）主题内容：以“镜头里的光——残障自强与同行”为主题，围绕以下几个内容展开：
1.残疾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展现残疾人在追求梦想、克服困难过程中的坚定信念与不屈精神，传递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2.残特奥会期间感人至深的比赛瞬间：捕捉赛场上动人时刻，无论是运动员们的拼搏与坚持，还是观众的热情与支持，这些都将成为激励人心的力量。
3.企业在扶残助残方面的积极实践：展示社会各界，特别是企业在支持和帮助残疾人事业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与贡献，彰显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三）作品要求
1.参赛作品必须是原创作品，片长控制在5分钟以内。拍摄器材不限（摄像机、数码相机、手机拍摄均可）。
2.作品须符合征集主题范围，凡不符合比赛要求和规定的作品不予评审，作品不得包含过度商业化内容。
3.参赛作品格式支持MP4或MOV等常见规格，画面清晰、声音清楚、无明显杂音，可配字幕与背景音乐（背景音乐需符合版权规定）。
4.参赛者应拥有其作品的版权和著作权，赛会不承担（包括但不限于）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著作权、商标权等纠纷而产生的法律责任，其法律责任由参赛者本人承担。
5.所有参赛者在报名表上所提交的信息必须真实合法；所有参赛者须按要求规范报名参赛；本次大赛所有获奖作品，除特别申明外，组委会有权无偿在公共媒体上作非盈利性展播、点评，或用于公益宣传与艺术教育等非商业性活动。参评作品的视频、静帧图像、中/英文字幕拷贝版、宣传片花可能被组委会用于本次评选的宣传活动及之后的相关展映活动。
6.参赛期间，参赛者不能将参赛作品转让或许可给任何第三方；任何个人或组织在未取得主办方授权的情况下，不得将本次大赛的作品用于任何商业用途。
7.凡提交作品参赛，即被视为接受本细则各项条款，赛会保留对本次大赛的最终解释权及改评、追回奖项、奖励等权利。
四、评选标准
1.作品导向正确、主题鲜明、积极健康；
2.作品拍摄质量及其专业程度；
3.作品整体观赏性、故事性、创新性；
4.作品内容真实可靠，文字说明详细、准确。
五、报名方式
（一）电子邮箱报名
将报名表（见附件）扫描件、参赛作品视频及参赛作品文字简介等资料，以附件形式逐个上传（勿压缩）并发送至邮箱：70957572@qq.com。
（二）邮递快递报名
将报名表及参赛作品文字简介各打印一式一份、参赛影片视频资料刻录成光碟或储存在SD卡、U盘内寄送至：广州市番禺区石北工业路17号省辅具大楼12楼1204室，联系人：王水（粤政易同号），联系电话：020-82579047，邮寄时请注明“参赛作品”字样。
（三）所有递交的参赛资料不予退还，请自留备份。
（四）报名截止日期为2026年2月28日（邮递快递以邮戳日期为准）。

附件：1.短视频大赛报名表
2.短视频大赛协议书
                          
     
广东省残疾人联合会   
2025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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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全国第十二届残运会暨第九届特奥会
短视频大赛报名表
	推荐单位
	  
	联系人及电话
	

	作品名称
	
	作品完成日期
	

	联系地址
	
	作品长度
	       分      秒

	角色及
对应演员
	

	制作团队
	导演
	      
	编剧
	
	摄影
	
	编辑
	

	作品形式
	□短视频        

	作品简介
（300字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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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全国第十二届残运会暨第九届特奥会
短视频大赛协议书

一、关于参赛作品
1.参赛作品不能含有色情、暴力因素，不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相抵触。
2.参赛者所提交作品必须由参赛者本人参与创作(合作作者可联名参加)，参赛者应确认拥有其作品的著作权，赛会不承担包括（不限于）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著作权、商标权等纠纷而产生的法律责任，其法律责任由参赛者本人承担，赛会保留取消其参赛资格及追回奖项奖品的权利。
3.参赛作品版权和著作权由作者享有；对于参赛作品，除非特别申明，组委会有权无偿在媒体上展示、展播、结集出版，或用于与残疾人艺术教育相关的活动。
4.大赛不承担参赛作品在邮寄过程中的丢失、毁损责任及其他由不可抗拒因素造成的任何参赛资料的遗失、错误或毁损责任。
5.参赛期间参赛者不能将参赛作品转让或许可给任何第三方。任何个人或组织在未取得主办方授权的情况下，不得将本次大赛的作品用于任何商业用途。在本次比赛过程时间段外，参赛者用该作品参加另一同类比赛或相关商业活动不受本组委会限制，但由此可能产生的与其它比赛组织者或有关机构的规定造成冲突而带来的一切后果由参赛者本人承担。
6.刻录数据光盘必须符合组委会所规定格式以及包括的内容，如未符合组委会要求的参赛作品，组委会将视为参赛者自动放弃资格。
二、关于主办方
1.主办方有责任确保落实有关比赛赛程、赛制等的相关事宜及注意事项通知到位；
2.主办方有责任确保大赛的公平公正性以及透明度。
三、关于获奖
奖项设置由活动主办方决定，参赛者不得有任何异议。
四、其他说明
1.凡报名参赛者，即视为已充分了解此比赛规则中各条款，且愿意完全遵守本规则所述各项规定。
2.凡提交作品参赛，即被视为接受本细则各项条款。
3.主办单位及赛会保留对本次大赛的最终解释权。
参赛者声明：已经知悉并同意遵守以上规定。

单位（盖章）/个人（签名）                                             
年   月   日

